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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判解 .....................................................................................................................................

一行為不二罰原則與行為數認定

最高行政法院97年度判字第903號判決

─────────────────
【事實摘要】

被上訴人依據檢舉以上訴人遞送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之電信費帳單，違反

郵政法第6條第1項規定，乃依同法第40條第1款規定，處上訴人罰鍰新台幣50萬

元，並命上訴人立即停止遞送信函、明信片或其他具通信性質文件等營業行為。

上訴人不服，提起訴願經駁回後，遂提起行政訴訟。

【裁判要旨】

一、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見解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5年度訴字第414號判決認為：郵政法第40條所稱之

「得按次連續處罰」，參照本院 86年度判字第 1477號判決要旨「所稱

『次』，係指違法行為而言；而『按次』係指經被上訴人依公平交易法第41

條前段處分後之每一次違法行為，是事業如經被上訴人依前揭第41條前段

處分後，仍繼續從事經被上訴人命其停止或改正之行為，於前開處分後

之每一次違法行為均屬每一『次』獨立之違法行為，自可按次連續處以

罰鍰。」，可知郵政法第40條係處罰行為人單一之「投遞行為」，而非僅處

罰「營業行為」而已，且自被上訴人第一次裁罰處分後，已令上訴人停止，

之後上訴人每次投遞行為，並非違規「狀態」之繼續，而係「第一次命停

止」後不停止之「再一次違規行為」，自已符合連續裁罰之要件，且並非重

複處罰等詞，為其判斷之基礎。

二、最高行政法院見解

最高行政法院作成97年度判字第903號判決認為：郵政法第40條第1款係

以行為人有「違反第6條第1項規定，以遞送信函、明信片或其他具有通信性

質之文件為營業」之行為，對該違法且有責行為予以處罰。倘若行為人受有

第一次之罰鍰及受有停止違法行為之通知後，仍未停止違法行為，主管機關

得「按次」連續處罰，所稱「次」，係指違法營業行為而言，而「按次」係

指經主管機關依郵政法第40條第1款處分後之每一次違法營業行為，是事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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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主管機關依前揭第40條第1款處分後，仍繼續從事經命其停止之行

為，於前開處分後之每一次違法行為均屬每一「次」獨立之違法行為，

自可按次連續處以罰鍰。次按行政機關之行政處分，其效力之範圍（主觀範

圍及客觀範圍），應及於一定之相對人與一定之事項；若屬於同一相對人及

同一事項之事件，行政機關對該事件之處分權限，應為原處分之效力所遮

斷，此種遮斷效力亦屬行政機關受自己處分拘束（拘束力）之一種表現。行

政機關若對於已經行政處分予以處分（罰）之同一效力範圍之事件再為處分

（罰），即有重複處罰之違法，自為法所不許。

【學說速覽】

一、一行為不二罰原則

「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又稱之為「禁止雙重處罰原則」，為法治國的重

要原則之一，其內涵為對人民一個違法行為，不得為多次之處罰，其不僅指

對同一行為為處罰後，禁止再為追訴或處罰，而且亦禁止對同一行為同時為

多次之處罰。有關行政罰上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適用，國內爭議由來已久，

由於一行為不二罰原則於我國憲法上並無明文，其內涵多依大法官解釋及學

說介紹外國法制，而行政罰法第24條與第26條雖給予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在法

律上之明文依據，但畢竟施行未久，相關問題仍多有歧見。

二、考點分析

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在適用上最重要的就是行為數的判斷。所謂的一行

為，在法理上除了「單純之一自然舉動」外，尚有由多數自然舉動所構

成的「自然之一行為」及「法律之一行為」（如繼續犯及狀態犯等情

形）。一般認為行為之同一性應揉合客觀狀態及行為人之主觀意思綜合

判斷之，不過相關標準仍十分分歧，在司法及行政實務中，最經常被提

及者即為「立法意旨或處罰目的」，其強調一法律具有一個立法目的、

處罰目的或管制目的，若一事實行為分別違反不同法律之規定者，即非

屬一行為，應分別處罰。惟有學者認為立法目的本身不是重點，而是究

竟應採行何種處罰手段始能達成，因此，本於一行為不二罰原則避免重

複或過度處罰之本旨，問題之重點即可回歸到處罰之種類，即不同的處

罰種類，可以發揮不同的制裁功能60。

大法官於釋字第604號解釋中認為，藉由舉發行為人違規事實之次

60 洪家殷，〈行政罰之狀態責任及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6年度訴字第

1288號判決簡評〉，《台灣本土法學雜誌》，2008年3月，頁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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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作為認定其違規行為之次數，從而對此多次違規行為得予以多次處

罰，並不生一行為二罰之問題。

基本上可認為立法者在切割法律上行為個數時，同時是在決定累積處分

後之不利益是否合乎比例地與正當公益目的相當。學說上則有認為若行為人

不在場，累積的處罰並無法生遏阻效果，且連續舉發無上限，相較於課予其

他費用（如拖吊費），兩者顯失均衡。又連續舉發雖不一定違反比例原則，

但其混淆行政罰與行政執行之界限，致人民承擔難以預見之不利益，恐非比

例原則所得解決
61
。

【考題分析】

設有某藥房未依藥事法第27條第1項之規定申請核准登記並領得許可執照，即行

開始營業販賣藥品。經主管機關查獲，乃依同法第92條第1項之規定，處以3萬

元罰鍰，並要求其在未領得許可執照前應停止營業。惟該藥房置之不理，仍繼

續營業。請問主管機關是否得再處以罰鍰？另依法得採取那些行政行為，達到

使該藥房停業之目的？所得採取之各種行政行為，有無一定之順序？ （95律）

◎答題關鍵

一、主管機關若再處以罰鍰會有一行為不二罰的問題。依大法官及實務目

前看法，於前開處分後之每一次違法行為均屬每一「次」獨立之違法行

為，自可按次連續處以罰鍰。

二、尚須注意行政罰與其他行政行為的關係，如不利益處分與行政執行行為

等。

請依行政罰法有關規定，就「行政罰與行政罰競合」之情形，以及「行政罰與

刑罰競合」之情形，分別說明「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具體內涵。

（95檢事官）

◎答題關鍵

「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具體內涵請參照上述內容分析。另須注意行政

61
洪家殷，〈行政罰一行為與數行為問題的探討--以行政罰法施行後之實務見解為中

心〉，《月旦法學雜誌》，200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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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與刑罰競合之情形，依行政罰法第26條規定，原則採吸收主義，以刑罰優

先，例外情形才得併罰。

商業登記法第31條規定：「未經設立登記而以商業名義經營業務或為其他法律

行為者，商業所在地主管機關應命行為人限期辦妥登記；屆期未辦妥者，處新

台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連續處罰。」試問：第一次處罰之

「罰鍰」，與其後之「按次連續處罰」，其性質有無不同？ （98律）

◎答題關鍵

須注意行政罰中罰鍰與行政執行中怠金兩者之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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